
附件一、長期照顧照顧管理服務流程 
 

 

 

 

 

 

 

 

 

 

 

 

 

 

 

 

 

 

 

 

 

 

 

 

 

 

 

 

 

 

 

 

 

  

 

 

 

 

 

 

 

 

 

 

 

 

 

 

 

 

 

 

 

 

 

 

 

照管專員與 A個管員合作機制 

1. 倘為共訪制： 

(1) 照管專員需帶領 A個管員共同參與需求評估，並向個案

及家屬介紹 A個管員並說明其服務範圍。 

(2) 由 A單位個管員進行照顧計畫相關內容評估，說明各服

務項目之定義、範圍、服務提供方式、部分負擔的費用

收取方式等。 

2. 倘為分工制： 

應落實由照顧管理專員訪視評估及進行失能等級及額度

判定、A 個管員擬定照顧服務計畫、服務連結與追蹤及

調整照顧計畫之分工。 

個案來源：個案自行申請、相關

單位轉介、照管中心自行開發、

出院準備 

1.提供相關

資訊 

2.轉介社區

照顧關懷

據點或其

他單位 

照會長照服務單位 
照會 A級單位 

是否符合開案條件 

初步篩選個案 

是否符合收案條件 

不開案 

由照顧管理專員進行 

家庭訪視及評估 

引進照顧服務 

(開始提供服務) 

照專依個案問題清單核定補助項目及

額度，擬定照顧計畫(建議版本) 

照管中心追蹤個案狀況 

監控服務單位服務品質 

 

照管中心追蹤個案狀況 

監控 A單位個案管理品質 

 

1.確認照顧計畫 

2.安排照顧服務 

A級定期追蹤 

是否符合結案標準 

暫時結案 永久結案 

長照服務照會： 

1. A 單位應依後列原則考量 B 單位量能，予

以派案：(1)個案服務選擇意願優先、(2)服

務量能充足優先、(3)服務提供即時性高優

先及(4)服務提供可近性高優先。 

2. 定期公布派案予 B 單位之情形，加強派案

資訊透明。 

服務追蹤： 

1. A 單位應追蹤長照需要者與各項服務之連

結情形，每月進行服務品質追蹤。 

2. A 單位每六個月至少進行一次家訪，重新

依長照需要者需求或長照需要變化調整照

顧計畫；倘個案因身體狀況改變致需求改

變，應主動通報照管中心啟動複評機制。 

3. 若無涉及核定額度變更，A 單位可先於原

核定額度內依個案需求異動服務內容，再

送照管中心備查。 

該區域沒

有 A單位 

是 

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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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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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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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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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達失能) 

送照管中心

簽審同意 

照管中心照會 A單位： 

1. 照管中心應以全派案為原則，並訂定派案

予 A單位之相關機制，並公開派案予 A單

位之情形，加強資訊透明化。 

2. 照管中心將評估資料與核定結果照會予 A

單位。向民眾說明後續由 A 個管之服務流

程。 

3. 區域內若無 A 單位，縣市政府可因地制宜

辦理，由縣市政府照管中心依一般長照服

務流程照會服務單位。 

引進照顧服務 



 


